
教务系统教师录入成绩操作说明(3.0版) 

 

一、系统登录 

1.登陆教务系统后点击成绩录入菜单项 

 

 

2.进入页面后选择教学班，输入课程密码，课程密码统一为教务系统登录

密码。 



二、分项比例和总评级制设置 

1.在成绩录入页面总评转换成栏设置总评级制（考试课百分制，考查课五

级制），点击左侧黄色区域页面可设置成绩分项比例 

 

2.成绩分项设置栏内，分项级制统一选择为百分制（不论考试还是考查课

成绩录入均为百分制）。成绩分项比例，如需要调整的需在对应的输入框中更改

比例，更改完成后续点击下方调整比例按钮方可生效。 

 

 



三、成绩录入与提交 

1.比例与级制设置好后，在页面成绩录入框录入成绩。成绩录入必须以百

分制录入，如成绩有小数位只保留一位小数。成绩录入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保

存当前录入成绩。 

 

2.成绩导入 

教务系统提供了按照模板导入成绩功能，具体请选择页面上方的下载模板

和导入按钮进行相关操作。 

 



3.成绩提交 

我校课程成绩录入分为平时和期末两个提交时段，课程的平时(期中)分项

成绩分项需在每学期期末考试前完成录入并提交，期末等其他分项成绩需在每

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一周内录入并提交。 

如下图所示，教师在录入完毕平时成绩分项后，必须在平时成绩录入截止

时间前勾选平时分项标题后提交成绩。（如超过时间将无法提交成绩） 

期末考试结束后，教师必须在期末成绩录入截止时间前录取期末成绩并提

交。如超期未能提交成绩的，需履行审批手续后方可开通系统。 

4.学生旷考、违纪和缓考设置 

如学生有旷考或违纪，请在备注栏中选择即可。课程教学班内的学生如未

参加考试的一律录入旷考，教师不得录入包括 0分在内的任何成绩。 

学生缓考的教师无权设置，学生申请缓考并审核通过后系统自行设置。如

学生申请缓考但二级学院还未审核，系统会提示学生缓考正在办理，教师无法



提交成绩，可提醒学生所在学院及时审批学生的缓考申请 

四、成绩补录与修改 

成绩全部录入结束，核查无误后教师即可点击提交按钮提交成绩，成绩提

交后将不能修改，如需修改需履行审批手续。 

成绩提交截止日期后，教师无权录入或更改成绩，如教师需要补录或修改

成绩的需填写《淮南师范学院成绩录入审批表》并按流程履行审批手续。 

五、成绩打印与输出 

提交成绩后教师即可打印成绩单和试卷分析，在右上角有四个打印输出按

钮，可分别按教学班和行政班打印输出成绩单。 

 

在输出菜单下可选择不同格式文件输出打印 

 

2023-2024学年开始，学校试卷分析表进行了调整，不再设置原因分析

栏。试卷分析要求按照行政班生成打印。 


